越秀区城市更新改造补短板项目（二期）—中心城区品质化提升项目（大东街老旧小区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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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项目概况
1.1工程名称
越秀区城市更新改造补短板项目（二期）—中心城区品质化提升项目（大东街老旧小区改造）勘察设计

1.2 工程位置

项目属于广州市大东街道行政范围，改造范围包含启正社区、新南社区、青龙里社区、东川社区、长庚门社区、菜园东社区。
大东街道，隶属于广东省

 HYPER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9%BF%E5%B7%9E%E5%B8%82/21808?fromModule=lemma_inlink" \t "_blank" 广州市越秀区，地处越秀区中南部，东起署前路、龟岗大马路，与东山街道相连；南至新河浦涌，与白云街道、东山街道毗邻；西抵三角市东濠涌，与大塘街道、珠光街道相望；北到中山二路、中山三路，与大塘街道相接，总面积1平方千米。
1.3 工程建设单位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大东街道办事处
1.4 工程投资及资金来源

本项目总投资控制在4757.27万元以内，资金来源：区财政资金。

1.5 工程建设内容及规模

1.5.1 项目建设规模

本项目提升范围面积约32.99公顷。本项目建设内容拟对大东街道启正社区、新南社区、青龙里社区、东川社区、长庚门社区、菜园东社区实施微改造，建设内容主要分为房屋建筑本体共用部分和小区公共部分。经过走访现场，其中房屋建筑本体公共部分根据居民所需选取了楼栋门、楼道照明、楼道修缮（粉刷楼道及修复楼梯扶手）、楼栋“三线”、楼栋消防设施、楼栋排水设施、化粪池、外墙治理、公共采光窗、防盗网、适老化设施、遮阳蓬、信报箱等改造建设项目；小区公共部分选取了无障碍设施、人行安全设施、小区道路、地面铺装、垃圾分类、排水管网（非雨污分流）、监控设施、修缮围墙、“三线”整治、雨污分流、照明设施、信息标识、小区绿化、小区公共空间、小区入口、景观小品、非机动车泊车位、信息宣传栏、公服设施、危房治理、急救设施、建设海绵城市等改造建设项目。工程勘察工作内容包括岩土勘察、工程测量、工程物探（含管线探测））等工作。

第二章 勘察设计内容和要求
2.1总体要求

2.1.1 本项目主要工作内容包括工程勘察工作、方案设计、初步设计（含概算）、施工图、竣工图编制、施工图预算编制、现场服务等。工程勘查成果以及设计成果必须符合国家、省、市相关技术规范、标准。须按照广州市有关文件要求执行，包括但不限于本任务书提及的规范、标准。

2.1.2 各阶段设计文件深度要求必须满足《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的要求，各专业还应该满足各专业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范或规定的要求。

2.1.3 设计必须符合《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管理办法》。

2.2 总体目标

2.2.1 严格执行现行的设计规范及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复意见开展设计工作，并对现场做详细踏勘，掌握现场实际情况，做到设计具有可实施性。

2.2.2 设计方案应合理、可行、造价指标合理。

2.2.3 应充分考虑方案与周边规划路网的衔接及相关节点设计。

2.3 勘察工作内容

2.3.1 勘察内容

负责本项目红线范围内，及经招标人审批同意用于辅助项目建设所需的红线范围外的勘察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改造范围内进行工程勘察工作：（1）岩土工程勘察，包括初步勘察、详细勘察及施工阶段勘察（超前钻）（如有）；（2）工程物探（含管线探测）；（3）工程测量（控制测量、房屋立面测量、地下管线测量、楼道测量、地形图修补测）。

2.3.2 勘察依据

1. 工程物探、工程测量依据

《城市地下管线探测技术规程》CJJ 61-2017（简称《技术规程》）（简称《技术规程》）；

《城市测量规范》CJJ/T 8-2011 （简称《规范》）；

《1:500 1:1000 1:2000地形图图式》GB/T20257. 1-2007 （简称《图式》）；

《城市工程地球物理探测标准》CJJ/T7-2017。

《城市测量规范》（CJJ/T 8-2011）；
《工程测量规范》（GB50026-2007）；
《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规范》（GB/T18314-2009）；
《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测量（RTK）技术规范》（CH/T2009-2010）；
《卫星定位城市测量技术规范》（CJJ/T73-2010）；
《国家三、四等水准测量规范》（GB/T 12898-2009）；
《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24356-2009）；
《1:500 1:1000 1:2000地形图图式》（GB/T20257.1-2017）；
《广州市地下管线普查技术规程》（1995年版）；
2. 岩土工程勘察依据

《工程勘察通用规范》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1）（2009年版）

《高层建筑岩土工程勘察标准》（JGT/T 72-2017）

《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94-2008）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2016年版）

《建筑工程地质勘探与取样技术规程》（JGJ/T87-2012）

2.3.3工程物探（含管线探测）

根据设计项目要求，对小区公共部分涉及地面开挖区域进行地下管线物探。包括盲探范围面积暂定为 2.01 万平方米，所有管道测量长度暂定为10千米，图根点数量暂定为30个。

2.3.4工程测量

根据设计项目要求，对改造范围内房屋外立面进行立面测绘、楼道测量、工程测量（缺地形资料的小区，以及地形图测量比例尺不满足精度要求的小区）。外立面测量面积为暂定为10000平方米、楼道测量暂定为27000平方米 、地形图补测面积暂定为 0.32平方公里。
2.4 设计原则和设计内容

2.4.1设计原则

1、限额设计原则

设计单位应按照政府固定资产投资管理规定，坚持估算控制概算、概算控制预算、预算控制决算的原则，执行《广州市政府投资管理条例》、《广州市财政投资评审监督管理办法》做好限额设计。

应做到初步设计成果的编制提交要与初步设计概算的编制提交同步进行，做到项目立项和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的建设事项与设计成果及项目概（预）算编制事项应相互统一。

2、满足规范标准及地块现场实际情况开展设计原则

应参考相关规范的要求，并满足现行国家相关设计的规范标准的要求及设计行业相关技术规范条文的要求，严格执行国家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应复核地块的现场情况，是否临近地铁，高压线，与周边建筑物的关系等问题。
3、经济合理绿色美观原则
在保证方案的可实施和可操作性前提下，设计中需要定量分析的设计内容，应通过计算，用数据说明其技术经济的合理性。同时应提供各阶段技术经济分析资料，以力求各阶段设计成果能充分体现设计优化的原则。

2.4.2设计内容

完成本工程立项（含可研）范围内的相关设计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注：下列内容设选项按标准化模式设置，标注“√”的选项即为本项目采用，标注“×”的选项为本项目不采用。）
×（1）项目前期摸查报告编制（项目建设范围内及周边管线、地上建（构）筑物、交通、市政配套、地形地貌等前期摸查），项目各阶段设计重点、难点分析报告。
×（2）规划用地红线内（含代征用地）及红线外（管线）所涉及建设内容的全部勘察：根据地下、地上物探成果报告，收集周边地下、地上管线、建筑物、构筑物相关资料，编制项目前期摸查报告；进行初步勘察、详细勘察和初测、定测实施工作，编制勘探、测量技术文件，编制勘探、土洞溶洞探测等相关总图；负责协调和配合相关主管部门对相关工作成果进行审批，直至获得批复。
√（3）根据《广州市地下管线普查技术规程》（1995年版）的要求进行管线探测和资料整理，并在地面上标出管线点的具体位置，编好管线点号，提供管线坐标图及管线点成果表资料，探测范围以满足项目实施要求为准，包括但不限于：电缆、金属管道、非金属管道、下水道等；探测范围包括但不限于项目用地红线及周边市政道路。
√（4）方案设计及完善：根据《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16年版）、《市政公用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13年版）中关于方案设计应达到的设计深度要求，同时根据专家评审意见及使用业主、使用单位和相关职能部门提出的修改意见，对发包人选定的设计方案进行修改和完善。

×（5）修建性详细规划的设计：项目范围内总平面及竖向规划设计、管线综合设计、建筑布局、交通组织、景观绿化、建筑立面、环境节能保护等。

√（6）园林工程设计：项目范围内小区道路、地面铺装、小区绿化、小区入口、景观小品、小区公共空间、雨污分流、排水管网、信息宣传栏、公服设施、垃圾分类、围墙、标识系统、化粪池、楼栋消防等的设计。

√（7）建筑设计：项目建议书（含可研）范围内的建筑设计，含公房外立面设计、建筑立面翻新、建筑天面修缮等。
×（8）结构设计：本项目范围内建筑体的结构设计。

√（9）电气设计：室外照明、监控等室外配套工程，红线内电力等管线平衡等。

×（10）建筑弱电智能化系统设计：
×  1）通信网络系统：包括计算机网络系统、电话（语音）网络系统、综合布线系统、有线电视及卫星电视接收系统、公共广播及消防广播系统、无线上网系统；
√  2）安全防范系统：包括视频监控系统、出入口控制系统；
×  3）弱电防雷系统；
×  4）机房工程；
×  5）监控中心。
√  6）投标方须根据项目建设需求，开展综合布线及其预埋管线设计工作；对除综合布线等立项范围外的其他智能化系统设计进行统筹并提供相关配合工作，具体包括：①根据项目建设需求拟定智能化系统的建设方案；②提供相关配合资料，确保智能化系统符合整体调试、整体验收的要求。
√（11）给排水设计：维修、改造、增设雨水管、雨污分流、清疏更换化粪池、排水系统设计（含更换管网井盖）、用地内与市政管线接驳等设计。
×（12）空调通风设计：包括不限于建筑物室外机的位置。

√（13）消防设计：完善、修复消火栓系统。

×（14）电梯工程设计与相关配合。

×（15）设备选型意见：就拟采用的专用机电设备、专用电子设备（如大屏幕显示系统、广播音响系统等）的选型于施工图设计开始前向招标人提出书面意见并提供相关设备的技术参数规格书，但不设计专用设备。

√（16）提供主要设备材料表及技术要求书，配合招标人的招标工作。
×（17）按照项目的灯光、声学等特殊工艺设计要求进行建筑、结构及其配套设备专业的设计与相关配合。

×（19）建筑节能、绿色建筑设计和申报、验收，以及新技术应用的研究和设计。

√（20）“三线整治”。
×（21）环保工程设计。
×（22）厨房设计（若有）。
×（23）防雷设计。
√（24）标识导引系统设计。
√（25）编制方案设计投资估算。
√（26）编制初步设计概算。

√（27）编制施工图预算。
√（28）在规划红线范围内，投标人应保证按规划及建筑功能要求、配套设施要求完成本合同工程造价中包含的全部项目的专业专项设计。
√（29）对于专项分包设计文件，须由投标人及专项分包单位人员校核并会签盖章确认。

√（30）本项目实施过程中所涉及的现有设施拆除、管线迁改等内容的设计。
×（31）红线范围内室内外交通组织流线设计。
√（32）其他：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设计变更各阶段各专业的具体设计内容和界面划分以及报批报审配合服务工作按设计合同执行。
2.5 设计总体要求
设计单位遵循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标准，根据立项（含可研）以及业主、使用单位需求，按照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大东街道办事处的设计管理要求进行设计工作。初步设计成果、施工图设计成果以及概算编制的事项、内容应与项目立项及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的建设事项、内容、标准和要求等要相统一。
2.6 设计工作要求
各阶段的设计工作除遵照设计合同、项目建议书（含可研）、业主需求书、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标准、政府有关部门的规定和审批意见的有关规定等外，还需要做到招标人提出的下列设计要求（包括并不限于）。
2.6.1 建筑设计要求
1. 提倡使用永久性天然材料，不得使用影响安全的挂板作为装饰面板。走廊、过道、楼梯等与室外直接连通的部位，地面不应采用抛光砖等不适合岭南地区返潮、湿滑气候特点的材料。
2. 建筑设计说明中要求标明所有门均为成品门进场，不采用施工现场制作门。
2.6.2 室外工程设计要求
1. 公共空间
有条件的小区增设口袋公园、宅间活动空间、小区广场等公共空间。合理利用利用街角休闲空间，宅间（宅旁）、空地及边角地安排休憩设施，开辟户外公共交往空间。
2. 社区入口
提倡多样化、艺术化的入口标识设计以提高识别性。

3. 室外绿化

对路旁、宅旁、空地及边角地进行绿化，有条件宜结合小区公共空间设置集中绿化。绿化建设应突出通达性、观赏性和实用性特点。同时应采用开敞式设计，方便居民休憩、散步和交往的需要，绿化建设应优先使用本土、经济的物种，粗放管养的植物。

4. 室外管网
红线内室外管网新建工程及管线迁移、改造工程，包括水、电等的接入与迁移改造工程。做好地块红线内室外管网与市政管网接驳设计，满足使用需求，符合现行国家、省市相关规范。
5. 社区道路

社区内人行道、车行道的改造需满足现行规范要求，与市政道路做好衔接。地面铺装采用耐久、耐用、防滑的材质。

2.6.3 给排水设计要求
1. 给水系统
项目给水系统水源为城市自来水。
2. 排水系统
室外排水雨污分流，雨水、污水分别接到市政雨水和污水管网，市政接驳点按《广州市排水设施设计条件咨询意见》接驳。排水需满足《广州市水务管理条例》、《广州市排水管理办法》、《广州市建设项目雨水径流控制管理办法》等法规的要求。对小区残旧排水管网进行改造，修复坍塌堵塞排水管道，提升排水能力；疏通排水管网、排水口、雨水口，更换破损井盖、雨水口等设施，清理管网淤积。完善截污管道及污水排放口，做到污水收集排放符合规定，防止外溢横流。

2.6.4 电气设计要求
1. 室外照明
    按照现行国家、省市相关规范。
2. 照明灯具
灯具宜采用LED、太阳能等节能灯，室内应采用LED等节能灯。灯具照度满足规范相关要求及满足各功能需求的规划要求。

3.三线整治
“三线”原则上应下地，不具备下地条件的区域，通过优化线路结构进行改造，采取桥架（槽盒或套管）、外墙敷设、钢绞线、线杆等方式进行有序规整，符合安全要求及横平竖直美观要求。小区内存在安全隐患的室外悬挂式变压器和电力配电箱原则上要求移入建筑内；不能移入建筑内的，严格按照电力部门相关要求敷设，采取措施确保安全。同步清理废弃的线路、线杆以及各种安放在墙体上的负载物。

3. 室外监控设施

合理选取监控点，保证小区公共区域无监控盲点。
2.6.5消防工程设计要求
保证消防通道畅通，清晰设置消防通道的标识。维修完善主街巷消火栓，消防水源不符合消防要求的，应改造并满足国家规范要求。达到微型消防站建设标准的小区应建立微型消防站。

设置室内消火栓系统的住宅建筑，应维修完善室内消火栓、消防供水管道、天面消防水箱、消防水池及消防供水设备等。更换楼栋内过期灭火器材，保持完好有效。

2.6.6 其它设计要求
1. 前期管线迁改设计和前期工程设计：前期工程含围墙、视频监控等设计。

施工围墙按《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关于完善广州市建设工程施工围蔽管理提升实施技术要求和标准图集的通知》设计。

工地有关视频监控的设计按《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全市建筑工地纳入视频监管的通知》（穗建质[2017]1166号）执行。
2. 标识导引系统设计（按照任务书或项目承建单位制定的范围进行设计）：设计单位在方案、初步设计中提交标志标识系统设计成果。
3. 管线综合平衡设计：各种专业设备、系统的管线在建筑物内、外的路由平衡设计(要求小管线、线槽做穿梁设计)，进行技术方案比选分析，所有管线不同平面、剖面画出具体定位，画至末端。
    4. 室外交通组织设计：按照《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2012、《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等相关规范开展室外交通组织流线设计。
2.6.7 造价工作要求
3.4.1 编制初步设计概算以及配合初步设计概算送审工作。
3.4.2 编制施工图设计预算以及预算送审工作。
3.4.3 投标人除按合同要求做好工程投资控制外，还要做到以下要求：
1．在不降低设计任务书中的主要设计指标的前提下，确保工程设计概算不超过政府主管部门核准的工程投资估算总额；编制的施工图预算不得超过经批准的初步设计概算。
2．编制的工程设计概/预算需满足财政评审部门评审的要求，造价成果文件误差控制不超过±10%。
3. 根据招标人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工程设计概/预算的编制，概/预算文件中的开项必须齐全完整，造价指标必须准确，须满足工程投资控制的要求。

第三章设计成果提交要求

3.1 时间进度要求

设计单位设计成果文件的提交时间以符合合同约定质量的设计成果文件的提交时间为准。设计成果文件提交的时间及份数如下:

设计各阶段提交时间控制表

	序号
	资料及文件名称
	提交日期
	份数
	备注

	1
	勘察报告
	合同签订之日起30天内
	按甲方要

求提交
	电子文档1份

	2
	方案设计
	合同签订后10天内
	按甲方要

求提交
	电子文档1份

	3
	初步设计成果文件（含概算）
	签订合同后30天内
	8份
	电子文档1份

	4
	施工图
	收到概算备案报告之日起20天内
	8份
	电子文档1份

	5
	预算编制书
	施工图完成后10天内
	8份
	电子文档1份

	6
	竣工图
	竣工验收之后30日之内
	8份
	电子文档1份


3.2 设计深度要求

设计成果文件要求齐全、完整，内容、深度应符合规定，文字说明、图纸要准确清晰,各阶段设计应达《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及其他相应的设计深度要求规范的阶段设计深度。

第四章  设计人员组织管理要求
4.1设计人员组织管理
为便于招标人与投标人及时沟通及协调，以保证投标人的设计成果文件能更好地体现招标人的建设意图，投标人应根据招标人的要求，分阶段在指定的地点投入本合同约定的专业人员、设备及设施，实施本合同工程的设计工作。

1.投标人应根据项目设计任务及工期要求建立项目组。有关设计人员要求如下:
                    主要人员投入要求表                 
	专业分工
	专业职称
	最低投入

人数要求

	项目负责人
	单位在职人员，一级注册建筑师
	1

	建筑专业负责人
	单位在职人员，一级注册建筑师
	1

	勘察专业负责人
	单位在职人员，注册岩土工程师

	1

	园林专业负责人
	单位在职人员，具备园林相关专业职称
	1

	给排水专业负责人
	单位在职人员，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给水排水）
	1

	电气专业负责人
	单位在职人员，注册电气工程师（供配电）
	1

	概（预）算专业负责人
	单位在职人员，注册造价工程师或一级注册造价师
	1

	暖通专业负责人
	单位在职人员，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
	1


注：每个专业负责人不少于1人。
1．在设计高峰或项目承建单位认为有必要时，设计方必须集中力量确保设计进度。
2．设计单位在明确分工各负其责的基础上，按照招标文件所列要求承诺为本项目合同约定项目指定的项目负责人、各专业设计负责人、各专业设计人、并向建设管理单位出具相应的授权文件。

3．须报送项目设计总负责人、各专业设计负责人、其他参与设计工作的人员姓名、年龄、学历、专业、职称、职务、相关经历和主要技术成果以及在本合同约定项目中负责的设计任务等资料。

4．必须保证参与本项目各设计单位人员的稳定性，不可随意撤换，且短时离开本地须向项目承建单位请假并制定离开后的协调人，否则必须承担相应责任。

5．设计单位的设计人员数量、专业水平、专业配套等达不到设计所需时，需更换及补充设计人员；未能在指定时间内及时更换和补充的，将视为违约行为。

6．项目设计、实施过程中，投标人的设计项目负责人、各专业设负责人及相关专业人员（可按照专业施工进度分专业参加）需参加由招标人组织的方案汇报会、协调会、设计交底会、图纸会审会、每周在施工现场组织召开的设计例会和工程例会、技术问题协调会、看样定板会、设计巡场，及时解决现场技术问题，并按照招标人相应管理制度和办法开展相应工作。

